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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国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211人，代表

股份数量50,583,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1145%。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数量 49,362,9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3.53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6人，代表股份数量 1,220,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819%。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的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07

人，代表股份数量11,687,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5719%。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数量10,46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4.99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06人，代表股份数量1,220,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0.5819%。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477,1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7%；
反对79,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3%；
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581,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0899%；
反对79,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765%；
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33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499,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8%；
反对79,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3%；
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04,2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850%；
反对79,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765%；
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472,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2%；
反对79,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3%；
弃权3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576,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0488%；
反对79,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765%；
弃权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74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511,2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2%；
反对64,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
弃权7,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3821%；
反对64,4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516%；
弃权7,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3%。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491,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0%；
反对64,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
弃权2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596,2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165%；
反对64,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482%；
弃权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353%。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515,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4%；
反对67,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
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20,2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219%；
反对67,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738%；
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3%。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477,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9%；
反对64,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
弃权4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582,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50%；
反对64,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482%；
弃权4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568%。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514,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3%；
反对67,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4%；
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18,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082%；
反对67,9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815%；
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3%。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0,515,1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8%；
反对64,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
弃权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19,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150%；
反对64,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482%；
弃权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68%。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非独立董事王国红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89,3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93,6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7831%。
10.02非独立董事王小刚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87,2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9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7652%。
10.03非独立董事马亚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87,2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91,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7653%。
10.04非独立董事杜毅女士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87,2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91,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7653%。
10.05非独立董事张淮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67,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1,9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5968%。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独立董事敬云川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68,3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2,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6031%。
11.02独立董事石彦文女士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67,3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1,7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5952%。
11.03独立董事吕天文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367,2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1,6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594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赵垯全律师、张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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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
工代表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朱建刚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届时
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备查文件：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朱建刚先生，197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铁道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

本科学历。曾工作于北京二七通信工厂，2000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视讯部工程师、视讯部副经理、售
后服务部经理、售后服务中心副总经理，2014年至今担任售后服务中心总经理。2022年 5月至 2025
年6月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朱建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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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为保证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团队的
延续性，需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16时在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
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王国红
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出席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

制度＞的议案》。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的议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

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

的议案》。
《总经理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

议案》。
《内部审计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

则＞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工作细则＞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工作细则＞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工作细则＞的议案》。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

制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议案》。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定期报告编制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定期报告编制管理

制度＞的议案》。
《定期报告编制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现场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现场工作

制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现场工作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

议案》。
该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公司于2016年4月发布的《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同时

废止。
《舆情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社会责任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社会责任制度＞的

议案》。
《社会责任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部信息报送和使

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财务管理制度＞的

议案》。
《财务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印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印章管理制度＞的

议案》。
《印章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

度＞的议案》。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二十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国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二十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委员组成，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1、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由王国红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王小刚、马亚、张淮、吕天文；
2、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石彦文女士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王国红、吕天文；
3、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吕天文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马亚、敬云川；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敬云川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杜毅、石彦文。
二十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王小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马亚先生、鞠岩女士、王克强先生、刘晓兵先生、郑立新女士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杜毅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鞠岩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鞠岩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鞠岩女士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
联系电话：010-59220193
传真号码：010-59220128
电子邮箱：IR@bjzst.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

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卫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范迪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范迪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范迪女士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
联系电话：010-59220193
传真号码：010-59220128

电子邮箱：IR@bjzst.cn
备查文件：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附件：
1、董事长简历
王国红先生，196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毕业，本科学

历。曾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部工程师、北京海诚直真电讯有限公司工程师、深圳锐取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2000年5月加入公司，历任工程师、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年9月起
任天津真物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2月起任湖南真视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2022年5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王国红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26,534,796股股份。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总经理简历
王小刚先生，198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曾任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第十四届苏州市政协委员。2012年
12月至今任苏州荻溪网络信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 年 9 月至今任超视界激光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 年 10 月至今任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 11月加入公
司，历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22 年5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小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其控制的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467,3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副总经理简历
马亚先生，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南大学毕业，本科学历。曾先后担

任北京核仪器厂工程师、北京海诚直真电讯有限公司工程师、深圳锐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北京直真视通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0 年 5 月加入公司，历任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
董事；2011 年8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2021年11月起任南京联坤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11月起任北京紫荆视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3月起任北京紫荆视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马亚先生持有公司 12,211,064股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鞠岩女士，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北林业大学毕业，本科学历。2010
年4月至今，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5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2023年3月起任北京紫荆视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4月起任宁波真臻芸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2024年12月起，任北京博数智源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鞠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王克强先生，1986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贵州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毕业，本

科学历。曾先后担任合肥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财务助理、大金机电设备（苏州）有限公
司法务课主任、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法务经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经理、江苏吴中医
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风控总监。2019年11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监事、总经理助理兼风控管理中心
副总经理。2023年4月至今，任真视通军融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2月起，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克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刘晓兵先生，1983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工商大学毕业，本科学历。
2006年6月加入公司，历任工程师、工程经理、售前经理、技术中心副总经理及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2023年12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晓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郑立新女士，1975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黑龙江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毕业。
曾担任北京海诚直真电讯有限公司工程师；2000年5月加入公司，历任工程师、业务拓展事业部副总
经理、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及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19年6月起任北京真视通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24年3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郑立新女士持有公司77,3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财务负责人简历
杜毅女士，197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山东财政学院毕业，本科学历。曾先

后在交通银行、北京直真节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工作；2007 年 6 月加入公司，历任商务与采购中心总
经理、财务与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公司财务负责人。2022年 5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
2023年3月起任深圳真视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小豆易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杜毅女士持有公司72,5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董事会秘书简历
鞠岩女士，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北林业大学毕业，本科学历。2010

年4月至今，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5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2023年3月起任北京紫荆视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4月起任宁波真臻芸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2024年12月起，任北京博数智源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鞠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杨卫先生，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语言大学毕业，本科学历。曾

先后于北京日上工贸有限公司、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10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
财务与资产管理中心资金税务主管、政府事务部政府事务负责人。2022年5月起担任公司内部审计
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杨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范迪女士，199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纽约理工学院毕业，研究生学历。曾

先后就职于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欣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恒泰先锋
投资有限公司。2022年11月加入公司，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3年3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范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603869 证券简称：ST智知 公告编号：临2025-024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新智认知数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0611号，以下简称“《工作
函》”），根据《工作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工作函》所列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现就《工作函》中的有
关问题回复作出如下说明和解释：

一、关于聚安网业务。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5亿元，同比下降
29.67%，其中聚安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69 亿元，同比上升 16.81%，占全年营业收入比重约为
55.49%，毛利率54%，同比减少5.52个百分点。同时，相关业务客户集中度较高，关联交易发生较多，
报告期公司关联销售发生额约为2.34亿元，同比下降20.80%，占聚安网业务收入63.41%。

请公司：（1）结合近两年聚安网业务模式、项目类型、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以及各项成本明细的变化
情况，量化分析报告期聚安网业务成本与收入同比变动情况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
告期销售额为100万元以上的关联销售的具体情况，包括关联方名称、交易具体内容、项目毛利率、交
付及验收时间、信用期、期末回款情况等；（3）结合问题（2）及非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公司关联销售
在定价、结算等方面是否公允、可比，是否与非关联交易明显不一致，是否存在关联方逾期付款情况。
如是，请具体说明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问题（1）以及关联销售金额下滑等情况，分析说明聚安网业
务在订单获取及盈利能力等方面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并进一步说明公司是否具备独立开展相关业务
的能力。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3）发表明确意见，请独立董事对问题（2）（3）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近两年聚安网业务模式、项目类型、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以及各项成本明细的变化情况，量

化分析报告期聚安网业务成本与收入同比变动情况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聚安网以解决城市多类场景安全问题为目标，致力于为企业及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商，提供全链条

的智能解决方案、产品及交付服务。最近两年，聚安网业务场景从燃气安全向城市生命线等其他场景
拓展；客户结构涵盖政府客户、企业客户以及社区居民和工商户；产品涵盖政府燃气安全/生产安全/城
市生命线安全监管平台、燃气/其他生产企业安全运营管理平台、以及轻量化安全管理软件平台聚安
卫士等。

目前，聚安网业务主要包含以下3条业务线：
1）燃气企业事业线
燃气企业事业线围绕城燃企业客户的厂站、管网、工程、户内等业务场景各主体的安全需求，基于

安全大模型对多元数据进行全方位感知、分析、辨识及计算，针对不同主体以角色智能的方式搭建安
全数智化平台，协助客户实现对安全风险的实时监控以及对应急事件的远程处置等。

2）聚安卫士事业线
聚安卫士事业线的核心产品为聚安卫士，是一款面向餐饮、社区、工厂、学校、商超等五大主要用

户类型，为用户提供安全运营监管处置能力的轻量化安全管理软件平台。聚安卫士通过大模型的运
用，结合用户设备状态数据，为用户提供安全状态推送，实时安全评价，实现各场景下安全隐患在线监
测、风险识别、智能告警和应急处置全链条管控。

尽管聚安卫士本身是一款标准化软件产品，但要实现聚安卫士的产品功能还需配合安装报警器，
电磁阀等终端硬件，相关硬件产品主要来自外购，且硬件毛利率较低，进而拉低了聚安卫士业务线的
毛利率水平。

3）政府事业线
政府事业线产品以政府燃气安全监管平台、城市生命线安全管理平台为典型代表，借助安全大模

型对风险进行智能评估，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全景风险监测、预警及决策支持。政府事业线产品不仅需
要满足客户的标准化安全智能能力打造，还需要结合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开发，搭建平台持续
运营服务。

如前所述，聚安网业务成本主要为软硬件成本和人工成本，以及少量其他项目成本，业务毛利率
主要受产品标准化程度以及外采硬件占比的影响。以燃气企业为代表的标品销售业务毛利率相对较
高，而以政府客户安全监管平台为代表的产品定制开发占比较高，受到人工投入增加的影响，毛利率
则相对较低。而毛利率最低的聚安卫士业务线，则是受到外购硬件占比高且毛利低的影响。

2024年度，聚安网毛利率相对较低的政府事业线和聚安卫士业务线收入同比增长 141.35%和
64.05%（详见表1）。受上述因素的影响，2024年度聚安网业务人工成本和软硬件交付成本同比增加
58.20%和 27.25%，均高于业务收入 16.81%的增幅，导致 2024年度聚安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详见表
2）。

表1：聚安网各业务线收入变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线

燃气企业事业线

聚安卫士事业线

政府事业线

聚安工厂

合 计

2023年度

23,044.89
5,799.58
2,739.37

-
31,583.84

2024年度

20,071.69
9,514.02
6,611.49
695.35

36,892.55

同比变动

-12.90%
64.05%
141.35%

-
16.81%

24年毛利率

66.46%
37.16%
44.69%
49.58%

表2：聚安网业务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营业成本构成

软硬件交付

人工成本

其他项目成本

合 计

2023年度

10,513.44
2,085.28
185.15

12,783.87

2024年度

13,378.35
3,298.93
291.61

16,968.89

同比变动

27.25%
58.20%
57.50%
32.74%

综上，2024年聚安网业务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系业务拓展导致，聚安网业务向多场景、多客户、
多产品拓展系市场化要求，亦有助于增强聚安网业务的独立性和市场竞争力。目前，聚安网业务已从
初期聚焦于服务燃气企业、燃气用户向政府部门与其他生产企业拓展，2024年度，聚安网业务关联交
易占比由69.41%降至60.47%，客户结构持续优化，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

（2）补充披露报告期销售额为100万元以上的关联销售的具体情况，包括关联方名称、交易具体
内容、项目毛利率、交付及验收时间、信用期、期末回款情况等

2024年度，公司业务销售额为100万以上的关联销售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 商

新奥（中国）燃气投资
有限公司

廊坊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郎溪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青岛新奥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

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滁州新奥燃气工程有
限公司

包头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广州新瑞新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安徽新奥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

全椒新奥智城科技有
限公司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淮安新奥绿色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

基础运营系统智能重构项
目

智能管网调压器智能维护
产品

智能数智厂站迭代项目

新奥智城工控安全统一运
维监控平台建设项目

廊坊燃气安全生产隐患识
别、处置、销项闭环管理系

统

郎溪新奥管道完整性风险
可视化及管网智能管理系
统项目技术开发（委托）合

同

青岛新奥智能运营中心平
台技术开发（合作）合同

东莞新奥与聚安网商业化
合作框架协议

滁州新奥工程人员履职数
字化建设项目

滁州新奥工程管道熔接数
字化建设项目

滁州新奥工程竣工资料管
理数字化建设项目

包头新奥智慧应急抢险平
台

聚安卫士

广州新瑞泛能微网工程数
字化系统(智能安全模块)
研发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燃气安全数智化平台服务
采购合同

滁州市全椒县经济开发区
智慧园区服务平台系统集

成项目

西海岸新区燃气安全智慧

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技

术服务合同（注6）
建造智能业务群安全风险

智能地图项目

聚安卫士

合 同 金
额 （ 含

税）

1,890.00
1,630.00
1,480.00
1,900.00

2,800.00

2,450.00

1,700.00
1,770.13
680.00
500.00
260.00
1,300.00
88.41

1,300.00

959.83

741.00

1,876.18

286.98

341.26

收入

1,783.02
1,537.74
1,396.23

111.04
2,641.51

2,311.32
1,603.77
1,580.28

641.51
471.70
245.28

1,226.42
77.90
1,226.42

905.50

650.69

524.70

270.74

308.00

成本

762.37
689.02
825.74

-

244.16

1,097.88

963.35
1,220.42

126.03
216.44
55.53
130.33
35.71
176.78

212.41

538.65

14.77

-

131.42

项目毛利
率

（注1）

57.24%
55.19%
40.86%
100.00%
（注2）
90.76%
（注2）

52.50%

39.93%
22.77%
（注3）
80.35%
54.11%
77.36%
89.37%
54.16%
85.59%

76.54%

17.22%

97.19%
（注2）
100.00%
（注2）
57.33%

交 付 及 验 收
时间

2024年3月

2024年3月

2024年3月

2024年12月

2024年6月

2024年9月

2024年6月

2024 年 9- 12
月

2024年6月

2024年9月

2024年12月

2024年6月

2024年12月

2024年10月

2024年12月

2024年7月

2024年12月

2024年9月

2024 年 3- 12
月

回款情况

截 至2024.12.31
1,795.50
1,548.50
1,406.00
1,900.00

2,660.00

2,327.50

1,615.00
1,770.13
646.00
475.00
247.00
1,235.00
75.66

1,235.00

911.84

-

-

272.63

272.10

截 至2025.3.31

1,795.50
1,548.50
1,406.00
1,900.00

2,660.00

2,327.50

1,615.00
1,770.13
646.00
475.00
247.00
1,235.00
75.66

1,235.00

911.84

-

-

272.63

312.13

信用期
（注5）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4 年 分
期 支 付
（注4）

30天

30天

30天

石家庄新奥中泓燃气

有限公司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家庄新奥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盐城亭湖新奥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运途云（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滁州新奥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广东新睿能源工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宁国新奥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德化广安天然气有限

公司

洪泽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蚌埠新奥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燃气行业

监管平台建设项目

聚安卫士

产品价值验证会议室改造

项目

2024 年保安全产品应用

运维服务

聚安卫士（注6）

聚安卫士

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危

险品运输管控一体化项目

聚安卫士（注6）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注6）

聚安卫士

洪泽新奥安全数智化改造

项目技术服务合同

数智化产品及服务

聚安卫士（注6）

260.00

32.07

220.00

47.50

259.84

219.91

208.00

218.99

129.11

127.10

119.71

131.57
168.84
111.67

245.28

27.46

195.01

44.81

223.55

209.44

172.64

190.65

116.41

111.34

101.96

122.92
105.40
98.95

41.58

19.22

172.45

2.57

149.18

112.51

73.21

144.90

59.37

72.26

71.62

99.50
38.65
65.98

83.05%

29.99%
11.57%
（注3）
94.27%
（注2）
33.27%

46.28%

57.60%

24.00%

49.00%

35.10%

29.75%
19.05%
（注3）
63.33%
33.32%

2024年12月

2024年 10-12
月

2024年3月

2024年11月

2024年 10-12
月

2024 年 6- 12
月

2024年6月

2024年12月

2024年 10-12
月

2024年12月

2024年 10-12
月

2024年12月

2024年12月

2024年 10-12
月

-

1.84

185.39

47.50

60.93

50.35

208.00

83.86

79.41

19.81

70.72

105.95
92.04
29.22

-

2.02

185.39

47.50

60.93

93.02

208.00

83.86

79.41

19.81

91.74

105.95
92.04
29.22

3 年 分

期 支 付

（注4）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注1：如前所述，聚安网业务毛利率受产品标准化程度影响，在不同项目间存在较大波动。受项目
交付内容的影响，定制开发/外购硬件占比较高的项目，毛利率相对较低；而以标品软件为主要交付内
容的项目，毛利率相对较高。

注2：上表中与廊坊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以及与新奥（中
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的新奥智城工控安全统一运维监控平台建设项目毛利率较高的原因：交付产品
标准化程度高于其他项目，且前期产品开发成本已分摊完毕。与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应用
运维服务亦存在类似情形。

注3：与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和洪泽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以及与新奥新智科技有限
公司的会议室改造项目毛利较低的原因为：由于该等项目采用软硬一体化交付模式，其中硬件采购及
施工等低毛利环节占比较高，拉低了项目整体毛利率。

注4：与石家庄新奥中泓燃气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信用期较长的主要原因：该项目建设资金最终
来源于政府补贴资金，故经协商一致，按合同分3年支付；与全椒新奥智城科技有限公司的滁州市全
椒县经济开发区智慧园区服务平台系统集成项目亦存在类似情形，且项目运维期为4年，经协商，按
合同约定项目款于4年分期支付。

注5：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合同采用分阶段收款模式，合同款项根据阶段性履约节点（如交付、
验收等）分期收取，每阶段款项在达到约定条件后30日内支付。

注 6：部分项目存在期末仍有较大金额的项目款逾期未回款，主要受项目实际终端客户（非关联
方）结算和支付进度的影响。

（3）结合问题（2）及非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公司关联销售在定价、结算等方面是否公允、可比，
是否与非关联交易明显不一致，是否存在关联方逾期付款情况。如是，请具体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关联销售的定价政策公允性
公司主要关联销售的客户是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02688.HK，简称“新奥能源”）及其下属子公

司。新奥能源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对于供应商的选择有完善的询比价制度和流程，公司承接其业务也
经过了严格的比价和筛选。

公司对关联交易的报价主要是考虑项目需求及规模、拟投入人员配置、拟投入人员的专业能力水
平、同类人员对外提供服务的工时报价、同水平外部人员的工时报价等因素确定，公司研发人员的工
时报价符合市场平均水平。公司整体针对关联方或外部客户报价均按照公司整体报价体系执行，公
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原则，参考独立第三方价格、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或成本加成法等。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定价在关联方与非关联方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聚安网业
务目前为关联企业提供的主要是软件产品和技术服务，平均毛利率为57.12%，非关联方业务的平均
毛利率为49.24%，二者平均毛利率的差异主要受业务结构的影响。

关联交易占比最大的业务为燃气企业业务，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较高，毛利率相对最高；而非关联
方业务主要为政府事业线和聚安卫士业务，受产品交付定制化和外购硬件占比较高的影响，非关联交
易平均毛利率相对较低。

综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销售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2）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合作项目的信用政策与非关联交易没有显著区别，结算周期、支付方式一般均按实

施进度分阶段支付。截至2024年末和今年一季度末，除部分项目因受终端客户结算支付进度影响，
项目回款存在逾期外，2024年内发生的大额关联交易大多在信用期内正常回款。

3）大额关联交易的回款逾期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上述大额关联交易存在回款逾期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新 地 能 源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司

全 椒 新 奥 智

城 科 技 有 限

公司

石 家 庄 新 奥

中 泓 燃 气 有

限公司

蚌 埠 新 奥 能

源 发 展 有 限

公司

新 奥 新 智 科

技有限公司

洪 泽 新 奥 燃

气有限公司

石 家 庄 新 奥

能 源 发 展 有

限公司

盐 城 亭 湖 新

奥 清 洁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第

一分公司

宁 国 新 奥 能

源 发 展 有 限

公司

蚌 埠 新 奥 能

源 发 展 有 限

公司

滁 州 新 奥 能

源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广 东 新 睿 能

源 工 程 技 术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新 奥

中 泓 燃 气 有

限公司

淮 安 新 奥 绿

色 能 源 发 展

有限公司

德 化 广 安 天

然 气 有 限 公

司

包 头 新 奥 燃

气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

西海岸新区燃气安

全智慧监管平台建

设采购项目技术服

务合同

滁州市全椒县经济

开发区智慧园区服

务平台系统集成项

目

石家庄市栾城区燃

气行业监管平台建

设项目

数智化产品及服务

产品价值验证会议

室改造项目

洪泽新奥安全数智

化改造项目技术服

务合同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聚安卫士

合同金额

1876.18

741

260

168.84

220.00

131.57

259.84

219.91

127.10

111.67

218.99

129.11

32.07

341.26

119.71

88.41

收入金额

524.70

650.69

245.28

105.4

195.01

122.92

223.55

209.44

111.34

98.95

190.65

116.41

27.46

308.00

101.96

77.90

验收日期

2024年12月

2024年7月

2024年12月

2024年12月

2024年3月

2024年12月

2024年

10-12月

2024年

6-12月

2024年12月

2024年

10-12月

2024年12月

2024年

10-12月

2024年

10-12月

2024年

3-12月

2024年

10-12月

2024年12月

逾期金额（截至

2025.3.31）

556.18

185.25

86.66

76.80

23.61

20.05

198.91

126.89

107.29

82.45

135.13

49.70

30.05

29.13

27.97

12.75

信用期

30天

4 年 分 期

支付

3 年 分 期

支付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30天

逾期原因

受终端客户（非

关联方）验收结

算进度影响，回

款延迟，预计 6
月底回款 300万

元

第一期合同款受

中央预算资金影

响，回款延迟

受项目实际终端

客户（非关联方）

结算和支付进度

的影响，回款延

迟

受 结 算 进 度 影

响，回款延迟，预

计 6 月 底 回 款

23.61万元

受项目实际终端

客户（非关联方）

结算和支付进度

的影响，回款延

迟

受项目实际终端

客户（非关联方）

结算和支付进度

的影响，回款延

迟

（下转D35版）


